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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

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金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、上海依信商务咨

询有限公司、上海鑫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东上海影印制作有限公司、无锡

市奥嘉贸易有限公司、上海普发贸易有限公司、上海荣福室内装潢有限公司、南

京理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： 

 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《上市

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

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由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提出进行股权分置

改革工作的意向，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，并向公司全部非流通股股东征求意见。

截至公告发布日，本公司 63 家非流通股股东中已有 54 家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明

确表达了意见，贵公司等 9家非流通股股东至今未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明确表达

意见，为切实保护贵公司切身利益，衷心希望您尽快与本公司联系，表达您对股

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及建议。本公司办公地点为苏州新区金河国际大厦 25 层，

联系人徐征，联系电话为 0512-68072571，0H电子邮箱xu.z@c-snd.com。 

 

 

 

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06 年 2 月 22 日       


